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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离婚，孩子姓名能改么？

主持人:

随着 《民法典》 的实施， 关于姓名权的规定也

日益完善。

对于成年人来说， 依法可以自行决定和变更姓

名， 但实践中常碰到因父母离婚导致的孩子改名问

题， 此时孩子姓名的更改， 应该由谁决定呢？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人格权司法保护典型

民事案例， 其中就包括一起未成年人姓名变更维权

案， 相关判决具有指引和示范的意义。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圆桌主持 陈宏光

本期嘉宾

上海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

上海浩信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 李晓茂

据“人民法院网”报道，人格权是

人权在民事法律中的具体化，民法典
将人格权法律制度独立成编，彰显了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宪法基本
原则。 今年是民法典施行的第二年。

为彰显人民法院人格权司法保护显

著成果，指导全国法院正确适用民法
典人格权法律制度， 树立行为规则，

明确裁判规则，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
教育、评价、指引、示范功能，最高人

民法院民一庭评选出九个人格权司

法保护典型民事案例。

其中案例一为： 变更未成年子

女姓名应遵循自愿和有利成长原
则———未成年人姓名变更维权案。

一、 简要案情

2011 年 10 月， 被告向某云与
原告向某杉 （未成年人） 之母郑某

离婚 ， 约定原告由母亲郑某抚养 。

原告跟随郑某生活后， 郑某将其姓

名变更为 “郑某文”， 原告一直使用

“郑某文 ” 生活 、 学习 ， 以 “郑某
文” 之名参加数学、 美术、 拉丁舞

等国内 、 国际比赛 ， 并多次获奖 。

2018 年 12 月， 被告向某云向派出
所申请将原告姓名变更回 “向某

杉”。 在原告姓名变更回 “向某杉”

后， 其学习、 生活、 参赛均产生一

定困扰。 原告及其母亲郑某与被告

向某云协商未果 ， 原告诉至法院 ，

请求判令被告配合原告将原告姓名

变更为 “郑某文”。 审理中， 原告到
庭明确表示， 其愿意使用 “郑某文”

这一姓名继续生活。

二、 裁判结果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 姓名是自然人参与社会生活
的人格标志， 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

一十二条的规定， 自然人有权依法

决定、 使用、 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
用自己的姓名， 但不得违反公序良

俗。 父母离婚后涉及未成年人利益
的纠纷处理， 应坚持以未成年人利

益最大化为原则。 本案中， 原告多

年来持续使用 “郑某文” 这一姓名，

该姓名既已为亲友、 老师、 同学所

熟知， 也已成为其人格的标志， 是

其生活、 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
告作为年满 12 周岁的未成年人， 已

经能够理解该姓名的文字含义及人
格象征意义， 结合其多次参加国际、

国内赛事的获奖经历以及自身真实

意愿， 继续使用该姓名， 有利于原
告的身心健康和成长。 遂依照相关

法律规定， 判决被告配合原告将户
籍登记姓名变更回 “郑某文”。

三、 典型意义

本案系适用民法典保护未成年
人合法姓名变更权的典型案例。 实

务中， 因夫妻离异后一方变更未成
年人姓名而频频引发纠纷。 本案审

理法院坚持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为原则， 将民法典人格权编最新规
定与 《未成年人保护法》 有机结合，

充分听取具有一定判断能力和合理
认知的未成年人的意愿， 尊重公民

姓名选择的自主权， 最大限度的保

护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利益， 收到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变更未成年子女姓名应遵循自愿和有利成长原则

■链接李晓茂： 我国 《民法典》

明确： 自然人享有姓名权， 有

权依法决定、 使用、 变更或者

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 但

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民法典》 还规定， 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 盗

用、 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

名权。

当然， 一个人姓名的确定

也不能随心所欲。

对此《民法典》规定：自然

人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 但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在父

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

（一） 选取其他直系长辈

血亲的姓氏；

（二） 因由法定扶养人以

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

氏；

（三） 有不违背公序良俗

的其他正当理由。

少数民族自然人的姓氏可

以遵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

俗习惯。

另外， 根据我国户口和身

份证管理的相关规定， 一个人

在决定或者变更姓名时， 需要

办理相应的登记。

《民法典》 规定： 自然人

决定、 变更姓名， 或者法人、

非法人组织决定、 变更、 转让

名称的， 应当依法向有关机关

办理登记手续， 但是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

民事主体变更姓名、 名称

的， 变更前实施的民事法律行

为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自然人享有姓名权

《民法典》明确：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

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和晓科： 虽然根据 《民法

典》 的规定， 自然人享有姓名

权 ， 有权依法决定 、 使用 、

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

的姓名 ， 但 《民法典 》 同时

规定 ， “成年人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 ， 可以独立实施

民事法律行为”， “八周岁以

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 ， 实施民事法律行

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

经其法定代理 人 同 意 、 追

认”，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

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由其

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

行为”。

据此， 如果是尚不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

显然是不能自行决定、 使用或

者变更姓名的。

通常情况下 ， 夫妻离婚

后， 原则上一方不得擅自改变

未成年子女的姓名， 如果确需

变更 ， 必须父母双方协商同

意， 并到公安机关办理相关的

变更手续。

《公安部关于父母离婚后

子女姓名变更有关问题的批

复 》 中明确 ： 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 《关于变更子女姓氏问

题的复函 》 的有关精神 ， 对

于离婚双方未经协商或协商

未达成一致意见而其中一方

要求变更子女姓名的 ， 公安

机关可以拒绝受理； 对一方因

向公安机关隐瞒离婚事实， 而

取得子女姓名变更的， 若另一

方要求恢复子女原姓名且离婚

双方协商不成， 公安机关应予

恢复。

实践中， 对于父母离婚后

父亲或者母亲单方要求变更子

女姓名的， 公安机关一般会拒

绝受理。

孩子改名一般须父母协商

实践中， 对于父母离婚后父亲或者母亲单方要求变更子

女姓名的，公安机关一般会拒绝受理。

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

潘轶： 未成年人姓名的更改既要

尊重监护人的意愿 ， 也要注重维护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 从有利于未

成年人健康生活和成长的角度进行

考虑。

一般情况下 ， 孩子的姓名在其

出生后确定并办理了相关登记 ， 即

便父母离婚 ， 由于这一姓名已经使

用了几年甚至十几年 ， 要求父母协

商一致才能更改既维护了监护人的

权利 ， 也不会损害未成年人的合法

权益。

但重庆法院审理判决的这起案件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该案中， 原告向

某杉作为未成年人， 其姓名在父母离

婚他随母亲生活后就变更为 “郑某

文” （随母姓）， 此后一直使用 “郑

某文” 这一姓名生活、 学习， 以 “郑

某文” 之名参加数学、 美术、 拉丁舞

等国内、 国际比赛， 并多次获奖。

但由于当初变更姓名未取得父

亲的同意， 因此在父亲要求恢复其姓

名时， 公安机关依据相关规定， 将其

姓名恢复成了向某杉。

为此， 向某杉起诉要求父亲配合

其将姓名变更为父母离婚后就一直使

用的 “郑某文”。

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告多年来持续

使用 “郑某文” 这一姓名， 该姓名既已

为亲友、 老师、 同学所熟知， 也已成为

其人格的标志， 是其生活、 学习的重要

组成部分。 原告作为年满 12 周岁的未

成年人， 已经能够理解该姓名的文字含

义及人格象征意义， 结合其多次参加国

际、 国内赛事的获奖经历以及自身真实

意愿， 继续使用该姓名， 有利于原告的

身心健康和成长。 遂依照相关法律规

定， 判决被告配合原告将户籍登记姓名

变更回 “郑某文”。

未成年人姓名的更改既要尊重监护人的意愿， 也要注重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生活和

成长的角度进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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